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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手册明确旭辉员工在日常活动中应遵循的商业行为准则，规范员工以

及公司相关方如供应商、客户的行为，以保持诚信和公平交易的运营环境，

保障企业持续稳健有质量地健康发展。 

1.2 本手册适用范围：与集团总部、各区域集团、事业部、城市公司、直属

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包括签订

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的员工、兼职员工和临时工）；旭辉集团直接或间接控

股公司，或虽不控股，但通过章程、协议等能够实现控制的下属非地产板块

公司应参考本制度相关原则，通过董事会及其委员会落实责任追究。 

1.3 本手册所订立的都是一般原则，手册涵盖的内容可能涉及其他文件中更

详细的条文或规定。 

1.4 全体员工均需参加由人力资源、审计监察等部门组织的至少每年一次的

商业行为手册（含廉洁从业教育）培训。所有员工在入职时签署遵守旭辉集

团商业行为职业操守的承诺书，以示遵守本手册列明的条文或规定。 

 

2 旭辉六大军规 

诚实守信是旭辉集团在商业经营中践行的底线。作为旭辉员工，也应具有诚信

意识、守法意识、底线意识，六大军规是旭辉员工在所有业务活动中均应坚守

的纪律，是不可触犯的旭辉红线，违反旭辉六大军规，处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辞

退处分，触犯刑事法律的，移送司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 

2.1 禁止贪污受贿。禁止非法索取、收受财物；禁止非法占有公司财物。 

2.1.1 禁止受贿： 

禁止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向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竞争对手、同

事等利益关联方非法索取、收受财物及其他利益。  

2.1.2 商务礼物： 

在商务活动中收到礼品或礼金等，应当及时向公司汇报、上缴，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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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并决定处理方式。对于价值 500 元以上的礼品，应当在收到之

日起 15 日内上交公司，由公司登记备案并处理；对于价值 500 元以下的

礼品，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报告公司，公司登记备案后可奖励给员

工。在业务活动中收受礼品不向公司登记备案的，以受贿论。 

2.1.3 禁止贪污：禁止弄虚作假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

司财物。 

2.1.4 释义 

财物，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卡、证券、期货、理财产品、干股、代付

费、代币卡（券）、会员卡、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挂名”领取薪酬

等； 

其他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名义的旅游、房屋装修、租住房屋、车辆使

用、就学、就医等服务或者便利； 

非法索取、收受是指无偿或以明显低于市场合理价格的对价取得； 

财物、其他利益的获得人，包括本人、近亲属以及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

人或者单位。 

2.2 禁止同事之间不正当男女关系。不得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玩弄、潜规则

或者骚扰同事。 

2.3 禁止挪用公款。禁止挪用公司资金谋取私利，包括用于非法活动、营利

活动、消费、借款给他人等。禁止以各种名义和形式违规套钱，私设小金库。 

2.4 禁止关联交易。 

2.4.1 禁止与个人利益相关方进行业务交易。 

2.4.2 因业务需要，要与个人利益相关方建立业务关系的，应当事先向公司书

面申报批准，并且原则上本人在相关的业务活动中回避。 

2.4.3 不得在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竞争对手处投资、参股（公开证券市

场的证券交易除外）。 

2.4.4 释义：个人利益相关方，包括本人、近亲属、本人或近亲属投资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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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及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员或单位。 

2.5 禁止泄露机密：禁止对外提供、出卖公司保密信息。示例如下：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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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贿赂 

4.1 与政府及监管机构沟通 

与政府及监管机构沟通时，不仅要遵循法律法规，还需遵守政府及监管机构的

职业操守标准和要求。不允许贿赂政府及监管机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财物及

其他不当利益。 

4.2 慈善捐款及赞助 

运用旭辉集团的资源捐款或募捐善款给慈善机构或其他组织，要依照法律法规

进行，确保不会产生违法利益。 

4.3 对商业合作伙伴的合规要求 

4.3.1 与商业合作伙伴建立业务关系时，向合作伙伴通报旭辉合规理念和反贿

赂原则，鼓励合作伙伴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上。 

4.3.2 与合作伙伴签署合作协议的同时，要求合作伙伴签署廉政承诺，承诺不

贿赂旭辉员工，否则合作方要承担违约责任。 

4.3.3 全体员工禁止串通、勾结商业合作伙伴，开展旭辉商业行为手册中禁止

的活动，禁止诱导、唆使商业合作伙伴开展旭辉商业行为手册中禁止的

活动。 

4.3.4 发现商业合作伙伴有贿赂旭辉员工行为时，及时与商业合作伙伴交涉，

并按照旭辉集团责任追究管理制度处置。 

 

5 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 

5.1 旭辉集团遵守一切适用的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有关员工应了解并遵守适

用于业务的竞争法。不允许实施可能触犯竞争法的行为，如： 

5.1.1 参与操纵价格、限制生产和供应、串通投标、分割市场等可能削弱市场

效率及公平性行为。 

5.1.2 与竞争对手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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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对客户或供应商实施限制。 

 

6 反洗钱 

6.1 严格遵循国内外有关反洗钱的法律法规，及时报告发现的异常交易或疑

似洗钱行为。 

6.2 不允许参与洗钱活动或帮助他人洗钱；不允许以任何方式阻碍官方调查；

不允许瞒报、漏报、谎报等包庇洗钱行为。 

 

7 尊重并公平对待员工 

7.1 保持良好工作环境：严格遵守公司纪律、举止得体、着装规范、语言文

明、务实协作，保持工作场所整洁有序。 

7.2 尊重并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禁止强迫或容许童工劳动，非合理情境下，

禁止强制他人劳动；充分考虑员工多元化，在选、任、用、留环节，包容和

接纳不同背景员工，禁止出现歧视与骚扰行为；以平等公正的原则提供工作

机会，员工的选、任、用、留基于公司发展需要、岗位的认知标准、员工的

能力与品德来决定。 

 

8 对外披露及沟通 

禁止员工以任何方式或使用社交媒体工具，发布可能有损旭辉集团声誉的信

息；接受媒体采访应遵守《媒体关系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个人不可随意

披露内部信息。 

 

9 附则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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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政策和对举报人的保护等详细列载于旭辉集团《监察举报须知》。 

9.2 责任追究：员工违反本手册中的行为，将根据《旭辉集团责任追究管理

制度》和相关规章制度，进行相应的纪律处分和处罚，对违法行为，将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  

9.3 解释和咨询：集团审计监察部和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对本手册的解释。

员工对难于判断的行为或情形可向上级、集团人力资源部或集团审计监察部

咨询，接受咨询的人员应当及时给予明确的指导，并为当事人保密。 

9.4 生效：本手册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本手册生效后，原《旭辉集团员工职

业操守手册》终止实施。 

9.5 附件：《旭辉集团六大军规禁止行为示例》 

 


